2024年度衡东县白莲镇人民政府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一、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、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，组织指导好各产业生产，搞好商品流通，协调好本乡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，抓好招商引资，人才引进项目开发，不断培育市场体系，组织经济运行，促进经济发展。

二、制定并组织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，部署重点工程建设，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，水利设施的管理，负责土地、林木、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做好护林防火工作。

三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

四、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，完成国家财政计划，管好财政资金，增强财政实力。

五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

六、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人员编制情况

本单位年末共有定编人数59人，在职人数59人，退休人员37人。其中行政在编31人，非参公事业在编28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118.08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118.08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118.0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807.81万元，项目支出310.27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1980.01万元，较预算增加861.93万元，总支出1980.0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803.4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0.58％；项目支出1176.5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9.42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新进人员经费支出、公用经费支出、应急管理及环境卫生等相关支出。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0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3.58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3.58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22.31万元，其中：货物7.81元，工程14.5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341.14万元，负债总额265.43万元，净资产75.71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88.92万元，在用资产188.92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4年我单位整体支出情况好，各项资金按照规定用途使用，资金使用管理规范，我单位积极履职、强化管理，保障了单位人员经费的顺利发放及缴纳，保障了村干部工资、退休人员补贴的正常发放，以及各村（社区）资金及时拨付到位，在保障政府自身建设和正常运转的同时，农村农业经济稳步发展，粮食生产等恢复良好，社会事业、安全生产等工作有序推进，通过预算执行，我单位充分发挥了管理、服务、协调作用，为镇政府决策提供合理参考依据，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村级转移支付项目

2024年，我单位村级转移支付资金共307.27万元，其中包括村干部工资和日常运转经费等，均已发放到位，在上级财政统筹安排下，我单位合理有效使用了各项支出费用，保障了村委会和党支部正常运转和发展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。
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（一）存在问题

1、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，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。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，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、细化和量化。

2、公用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，基本为刚性支出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
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对外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，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：

1、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

2、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
3、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4、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，特别是针对《预算法》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等学习培训，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，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衡东县白莲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29日
